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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方拟受让柳州市广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企业）19.8413%股份（2500万股）项目，依照公开、公平、公正、诚实的原则，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方已知悉并审慎核查了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通过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所）公开披露的关于本项目的全部信息及本项目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及终止工作指引（试行）》（桂金监贰〔2022〕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桂政发〔2009〕7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指引（试行）》（桂金监贰〔2022〕5号）等），本方充分了解本次股份转让涉及广和小贷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的变更，须经所在地设区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审核，并最终报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审批，明确入股小额贷款公司须符合小额贷款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资格条件。经本方审慎核实，确定符合作为本项目受让方的主体资格，决定申请受让转让标的，若由于本方自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虚假材料、报名复核或监管部门审批/登记发现不符合法定资格条件等，导致本项目交易失败或产生损失的，本方同意取消交易，并自愿承担因本方判断失误或资格不符而产生的全部费用、投资风险损失、及给交易所或转让方及相关第三方的实际经济损失，并无权要求转让方、交易所及各方交易对象承担任何责任。
二、本方已知悉并确认，交易所向本方出具《成交确认书》等文件，或者本方与转让方签订《交易合同》不代表本方即获得最终受让资格，成为本项目的最终受让方仍需由标的企业向金融监管部门提交股权变更申请，并最终获得金融监管局的审批同意后，方可正式成为标的股份的持股股东（最终受让资格）。转让方及标的企业应依法、依约履行报批义务，我方承诺积极配合转让方及标的企业推动审批程序，并承担因本方未能及时配合或提供材料不符合要求而导致审批迟延、失败的一切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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